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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勞工局 
111年度友善募集視力協助員簡章 

111年 3月 3日 

壹、 依據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運用「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辦理「111年度視力

協助員培訓暨服務管理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貳、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 承辦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盲人福利協進會全國總會（以下簡稱承辦單位）。 

肆、 募集目的 

為協助視覺障礙者（以下簡稱視障者）適應職場，在書籍報讀、繪製表格、

資料校對、分類整理等工作上提升效率，透過安排視力協助員（以下簡稱

視協員）提供職場文書行政協助服務、職場交通與定向協助服務，使其渡

過初期就業因視力不良導致之工作障礙，進而獨立並穩定就業。 

伍、 募集對象（符合下列之一） 
一、 曾參加視力協助員、行動協助員或定向行動師等培訓者。 

二、 曾從事身心障礙者（含視障者）就業、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相關服務

一年以上者。 

三、 就讀或畢業於視光、復健諮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特

殊教育、心理或輔導之相關科系所者。 

陸、 所須具備條件（以下皆須符合） 

一、 國中以上畢業。 

二、 對視覺障礙服務有興趣。 

三、 諳基本電腦與手機操作。 

四、 可直接口語溝通且表達清晰。 

五、 交通與行動可自理。 

六、 有意願擔任本市視協員，並能於本市提供服務。 

七、 通過本市視協員資格時數審查。 

柒、 受理時間 

自公告日起至 111年 11月 30日止，每月 20日前審查前一個月之申請案件，

如文件不齊全者，應於承辦單位通知後 7日內補件，屆期未補正者先予退

回。 

捌、 申請流程 

有意願擔任本市視協員者依受理時間檢附相關資料向承辦單位提出申請，

經承辦單位與本局書面審查、面試後，由承辦單位書面通知審查結果，通

過者得於次月加入本市視力協助服務，並發給本市當年度視協員識別證；

如於 11月後通過者，則於次年度加入始發給視協員識別證。 



 頁 2 / 2 

一、 書面審查：審查是否符合募集對象、條件及本市視協員資格時數。 

課程類別 時數 可認定之課程名稱內容 

認識視障者類 6 

眼睛生理、視覺障礙種類、視障常見病因與疾病、

視障者基本特質、視障者就業困境、視障者就業

現況分析與就業經驗分享…等。 

認識視協員類 6 
視協員角色與功能、視障者社會資源介紹、定向

行動訓練員所扮演之角色…等。 

服務技巧類 12 

視障者的社會心理適應、助人技巧與觀念、報讀

技巧與方法、口述影像、定向行動、人導法、就

醫知識及緊急狀況處理、人際溝通及情緒管理、

如何與視障者相處…等。 

資訊科技類 3 

功能性視覺評估、職務再設計、視覺輔具介紹與

實際體驗、電腦文書處理與應用、盲用電腦與智

慧型裝置、基本點字教學、無障礙環境與設施、

觸摸式地圖製作…等。 

實際服務類 8 
視力協助服務實習、視障者認識與服務演練、服

務視障者之志工或工作時數…等。 

總共時數 35  

二、 面試：評核參加本計畫之動機、服務熱誠、過去服務經驗、口語表達

能力等。 

玖、 依對象條件擇附資料 
一、 申請資格審查表。 

二、 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三、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學歷之證明文件。 

四、 服務視障者相關經驗之證明文件。 

五、 相關課程時數之證明文件。 

六、 特定身分證明文件、相關證照或證書影本（無則免附）。 

壹拾、 注意事項 

申請人如通過本市視協員資格認定，僅限於本市轄內服務期間有效，若因

故服務中止、有違反法律或視力協助服務精神之情事，即暫停或取消視協

員服務資格，並需繳回識別證。 


